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第2學期   第二會議廳使用申請單
期中考   期末考   畢業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課務組留存】
	申請單位
	
	填寫日期
	
	使用人數
	

	科　　目
	

	班　　級
	日
夜
	五專
二技
四技
	科（系）　　年級
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　班

	使用時間
	年  月       日    星期：     節次：

	申請
教師
	
	課務組
承辦人
	

	
	聯絡電話
	

(請務必填寫，方便聯繫)
	
	收件日期
及時間
	




弘光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 第2學期   第二會議廳使用申請單
期中考   期末考   畢業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申請人留存】
	申請單位
	
	填寫日期
	
	使用人數
	

	科　　目
	

	班　　級
	日
夜
	五專
二技
四技
	科（系）　　年級
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　班

	使用時間
	年  月       日    星期：     節次：

	申請
教師
	
	課務組
承辦人
	

	
	聯絡電話
	

(請務必填寫，方便聯繫)
	
	收件日期
及時間
	

	說明：
· 申請會議廳使用者，請填寫申請單後再至課務組辦理，並依申請間先後順序登記，不接受電話
   或口頭申請。
· 其他會議場所借用，請透過校務行政系統上網登記借用。
· 會議廳使用節次原則以1-2、3-4節以此類推，以2節為一借用單位，以避免影響學生考試。
· 其他監試注意事項，請參照「弘光科技大學試務工作準則」。



